
崂山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预公告申请书

[bookmark: No23][bookmark: No22]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：
我方向你局提出预公告申请，对位于        面积为   平方米的地块（宗地号：        ）有竞买意向，并承诺接受出让预公告全部内容。该申请若获你局同意，我方愿意缴纳申请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。你局发布正式出让公告后，我方将按拍卖出让文件要求参加该宗地的出让活动。如该宗地出让时，我方报名未报价而导致宗地未成交或未成功报名，我方同意上述缴纳的申请保证金不予退还，承诺两年内不再参加崂山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，且同意你方采取相应限制措施。
在土地正式出让公告时，若我方由其它关联单位报名竞买，我方将在关联单位竞买报名前，向你局补交该关联单位名称等信息。
特此申请和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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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（加盖公章） 
年   月   日   
联系人：      
联系电话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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